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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区（市）卫生健康局，高新区社会事务综合服务中心，市疾病

预防控制中心： 

为做好职业卫生分类监督执法工作，建立基于用人单位不同

风险等级的职业卫生差异化监管模式，提高监管效能，切实保护

劳动者身体健康，优化营商环境，在前期工作基础上，进一步做

好提质扩面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工作目标 

职业卫生分类监督执法是新时期落实《职业病防治法》、督

促用人单位落实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的重要抓手，是优化营商环

境、保护劳动者身体健康的重要手段。通过做好职业卫生分类监

督执法提质扩面工作，压实地方政府和用人单位责任，破解监管

力量不足与监管任务重的矛盾，全面提升职业卫生监督执法效能。 

二、覆盖范围 

职业卫生分类监督执法提质扩面工作覆盖全市。重点是职业

病高发行业和存在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用人单位；矿山、冶金、

建材、化工等职业病危害严重领域以及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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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职业病和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项目”用人单位。 

三、工作内容 

（一）制定扩面台账。各区（市）、高新区按照 2023 年《省

卫生健康委 关于开展职业卫生分类监督执法工作的通知》（鲁卫

监督字〔2023〕1 号）要求，对辖区内已申报用人单位进行全面

摸排、梳理，更新职业卫生监督被监管单位信息底档，掌握已纳

入职业卫生分类监督执法用人单位情况，分析未纳入分类监督执

法的原因，制定分类监督执法提质扩面工作台账。 

（二）完成风险评估。各区（市）、高新区指导用人单位自

行或委托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完成职业病危害综合风险评估。

根据劳动者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性质、接触水平、接触人数等指

标判定职业病危害风险等级，分为 I 级、II级、III 级；通过用

人单位职业卫生管理自查确定职业卫生管理状况等级，分为 ABC

级；用人单位根据职业病危害风险和职业卫生管理状况分级结果

综合评估，将职业病危害综合风险分为甲类、乙类、丙类。用人

单位根据职业病危害综合风险评估情况，完成《用人单位职业病

危害综合风险评估报告》并将结果进行公示。公示结束后，将评

估报告及相关材料报送属地疾控机构（监督机构）。用人单位职

业病危害综合风险评估每 3年开展一次，期间职业病危害因素性

质、接触水平和接触人数以及职业卫生管理状况等发生重大变化，

用人单位应重新进行职业病危害综合风险评估。新建用人单位在

正式投产 2个月内完成职业病危害综合风险评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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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提高执法效能。各区（市）、高新区和市疾控中心要

建立完善辖区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分类监督执法档案，按照用人单

位职业病危害综合风险类别实行差异化监督执法，对丙类用人单

位实行严格监管，对乙类用人单位按常规比例频次开展抽查，对

甲类用人单位应降低抽查比例和频次，实现“无事不扰”。要探

索包容审慎监管，健全“教育引导、限期改正、逾期处罚”的“三

步法”执法模式，细化职业卫生初次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情形，

对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情形，可不予处罚，对

严重危害劳动者生命健康安全的违法行为要坚决依法查处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职业卫生分类监督执法提质扩面工作从 2024 年 8月开始至

10 月结束。各区（市）、高新区、市疾控中心要及时将工作开展

情况报至市卫生健康委，探索利用信息化监管手段，推行用人单

位职业卫生管理自查、综合风险评估、风险分类与双随机抽查相

结合的执法模式。要及时总结职业卫生分类监督执法提质扩面工

作中形成的经验做法并进行推广，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

题，确保提质扩面工作取得实效。 

联系人：魏秀元，8667736 

邮箱：zzwjwfjk@zz.shandong.cn 

 

枣庄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

2024 年 8月 6 日 


